
新北区住建局行政执法通案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局行政执法相关工作，提高案件办理质量，确保依法行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是指，以新北区住建局为执法主体开展的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案件由通案会议集体讨论形成拟处罚建议，并经局务会议通过，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制度。
第三条  重大复杂行政处罚案件包括：
1.对非经营性活动中公民的违法行为处500元以上罚款；
2.对非经营性活动中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1000元以上罚款；
3.对经营性活动中违法行为处2万元以上罚款。
第四条  通案会议由区住建局案件涉及条线分管领导召集召开。会议由案件涉及的区住建局分管领导、案件承办人员、涉及单位或处室的相关人员及政策法规处人员参加。
第五条  通案会议召开的时间须在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前。
第六条  通案会议程序包括：
1.案件承办人员汇报案件调查情况，包括违法事实、相关证据、处罚理由、法律依据和拟处罚意见等有关内容；
2.与会人员进行集体讨论；
3.政策法规处就执法主体、管辖权限、法律适用、执法程序、自由裁量等方面进行审核并提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意见；
4.形成《重大行政处罚案件讨论纪要》；
5.参会人员审阅讨论记录并签署姓名。
第七条  通案的情况由召集会议的局分管领导及时向局务会议进行专题汇报，经局务会议通过后，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八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以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为执法主体的通案，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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